[bookmark: _GoBack]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5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洛采公开-2025-8
2、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5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
3、首次公告日期及发布媒介：2025年01月23日、《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4、原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02月14日09时05分（北京时间）
二、更正信息 
1、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2、原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01月24日-2025年02月10日（北京时间）
文件获取截至时间变更为：2025年02月10日23时59分（北京时间） 
3、原开标时间：2025年02月14日09时05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变更为：2025年03月12日09时05分（北京时间）
4、原采购信息内容
[bookmark: _Toc256000000]1.原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中第5、采购需求：
（6）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变更为：服务地点：洛阳市城市区（除孟津区、偃师区）市级道路以及采购人指派的相关道路。
[bookmark: _Toc1660934][bookmark: _Toc256000013]2.原文件第三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660935]一、服务内容
（1）项目概况：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5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主要维修内容包括：路面信号机、信号灯、流量、杆件、管线、窨井及相关供电系统设备的维修维护。
（2）采购内容：第一标段为全市交通信号设施维修维护，维修内容包括：信号机、信号灯、流量、杆件、通讯线路等设施的维修维护，预算185万元；第二标段为全市交通信号供电设施维修维护，维修内容包括：供电箱变、变压器、分接箱、窨井线路及相关供电系统的维修维护，预算25万元。本项目为优惠率招标，优惠率控制价为6%。
（3）服务要求：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
（4）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二个标段
（5）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6）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7）服务期：1年。
二、其他要求
1.1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5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计划分二个标段招标：第一标段为全市交通信号设施维修维护，维修内容包括：信号机、信号灯、流量、杆件、通讯线路等设施的维修维护，预算185万元；第二标段为全市交通信号供电设施维修维护，维修内容包括：供电箱变、变压器、分接箱、窨井线路及相关供电系统的维修维护，预算25万元。项目总预算210万元，优惠率控制价为6%，资金由市财政保障。
1.2标段一要求用于维修的车辆不少于3辆，其中包含1辆登高车。标段二要求用于维修的车辆不少于1辆。
1.3中标人在洛阳市市区设有固定办公场所。
1.4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质量、安全等方面事故或严重违约现象，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次年维修施工资格，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追究相关责任。
2、中标人应对现有道路交通信号设置安装情况有所了解，具有完成本项目的经验和能力。本项目维修所用的所有产品均应为节能环保产品。
3、标段一要求承诺为本项目提供专业稳定的技术队伍，外场维修人员不少于6人，派驻采购人单位固定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标段二要求承诺为本项目提供专业稳定的技术队伍，外场维修人员不少于3人。驻场人员纳入市交警支队的日常管理，驻场人员岗位划分为优化配时岗和维修维护岗，中标人需保证驻场工程师人员服务本项目。
4、因施工造成的垃圾，由中标人负责清理。施工所用水电由中标人自行解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采购人不承担费用。
5、验收：采购人按采购合同依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组织工程验收。
6、设备在平时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电话或平台派单通知后，应当及时派维修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并在4个小时内维修完毕；如出现设备配件材料损坏等当时无法修复的情况，乙方可经甲方同意更换损坏设备配件，并在1-3日内修复。故障不能及时维修的，应采取放置移动信号灯、发动机等应急措施，保障道路通畅。故障排除后告知甲方核查，否则将按违约责任处理。
变更为
第三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238530903][bookmark: _Toc1660936]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25年全市交通信号及供电维修项目。
2、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二个标段，第一标段为市交通信号设施维修维护，第二标段为全市交通信号供电设施维修维护。
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服务地点：洛阳市城市区（除孟津区、偃师区）市级道路以及采购人指派的相关道路
5、服务期：1年。
二、服务内容：
第一标段：
1、交通信号灯(含黄闪灯和临时信号灯)、信号机、流量检测等相关设备以及配套的杆件(含基础)、机箱、管道、线路、窨井(包括井盖和井圈)等其他相关附属设施的日常维修和更新。
2、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维护及相关基础数据排查、统计、分析等。
3、分析交通流量情况，通过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对交通信号灯进行配时优化、调整。
4、由采购人指定或重大交通警卫活动，对信号灯设施运行定点巡查、维护和保障。
5、涉及市政项目、道路工程、交通事故等造成信号设施拆除、迁移、修复等情况，按照采购人要求与相关方做好对接，完成相关工作。
第二标段：
1、交通信号灯供电系统高压、低压等相关设备的维修维护，包括：供电箱变、高压分接箱、配电箱以及相关管道和线路。
2、对接供电公司办理用电入网、退网、高压接火实验等相关工作。
3涉及市政项目、道路工程、交通事故等造成供电设施拆除、迁移、修复等情况，按照采购人要求与相关方做好对接，完成相关工作。
三、人员及车辆要求：
1、维修车辆要求:标段一要求用于维修的车辆不少于3辆，其中包含1辆登高车。标段二要求用于维修的车辆不少于1辆。
2、人员要求：标段一要求承诺为本项目提供专业稳定的技术队伍，外场维修人员不少于6人，派驻采购人单位固定技术维护人员不少于3人。驻场人员纳入采购人的日常管理，按照采购人要求开展工作，主要工作包括：通过运维平台、信号控制平台等相关平台对信号设备进行排查、维护，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对信号配时进行优化，登记、制作设备台账资料等相关工作。中标人需保证驻场技术人员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专职服务于本项目。标段二要求承诺为本项目提供专业稳定的技术队伍，外场维修人员不少于3人。
3、项目服务期间，中标人必须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及安全环保等各项规定，向采购人书面提供所派驻技术人员的身份信息、资质证明等，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私自更换派驻人员；派驻的技术人员的工资、食宿、社会保险、人身安全等均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中标人服务人员应遵守采购人管理，遵守采购人管理制度，保守采购人秘密。
四、维护相关流程及要求：
1、中标人应建立24小时值班抢修制度，安排值班人员24小时待命。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电话或平台派单通知后，应当在1小时内派维修人员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在4个小时内维修完毕；如出现设备配件材料损坏等4个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情况，中标人应经采购人同意后更换损坏设备配件，并在1-3日内修复。故障不能及时维修的，应在4个小时内采取放置移动信号灯、发电机等应急措施，保障道路通畅。故障排除后告知采购人核查，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维修照片。
2、为设备正常运转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确保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转。在设备正常使用状态下，中标人应每个月对设备进行巡查，并按照采购人工作指派对重要线路和重点区域设备进行排查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3、如出现更换设备配件时，中标人提供的设备配件和材料应经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并验收合格后方能更换。更换的主材及设备登记造册，并交采购人备案，并将损坏零部件交还采购人。所更换的主材及设备质量保修期不低于1年，如国家标准、行业政策要求或厂商品牌承诺质保期高于1年的，按照最长时间执行。中标人在更换配件及维修服务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虚报维修工作量和服务费用等，经调查发现存在前述情况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采购人向中标人已经支付的本合同全部款项全部追回，采购人没有支付的本合同款项有权拒绝支付，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进行追偿。
4、中标人负责维修施工安全，承担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在施工中造成的中标人及第三方人员的伤亡，由中标人承担全部的责任。与采购人无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如因上诉事项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5、中标人在本项目维修所用的所有产品均应为节能环保产品。
6、因施工造成的垃圾，由中标人负责清理。施工所用水电由中标人自行解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采购人不承担费用。
7、本项目维修为固定优惠率总承包，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中标人不得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义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人，如因中标人违法分包导致采购人受到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进行赔偿。
8、每月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该月完整的维护保养记录和相关设备维修资料。
五、结算方式
结算依据为：按照《河南省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维修预算定额》（2020）及相关配套文件计算后，结合供应商报价的优惠率计算最终金额，所涉及的主要设备材料不参与优惠。
结算时按照相应定额套价后报送评审，经评审后维修费（不含主材及设备费用）×(1-中标优惠率)+主材及设备费=评审审定金额（该金额为总维修费用），主材价格不优惠，最终按评审金额执行。
六、支付方式
由采购人付款，分两次支付。合同签订生效后，每半年按工作量据实支付一次。首次支付时中标人将前六个月维修明细清单交采购人审核，核对无异议后，支付当次维修费用，首次支付比例不超过本合同预算控制金额的70%。合同服务期满后，全部结算资料由财政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审结算，采购人最终按照评审结算金额作为全额支付剩余维修费用依据。采购人总支付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预算控制金额，超过部分视为中标人免费服务。
5、更正日期：2025年02月21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1、此公告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各投标人重新下载最新的“答疑澄清文件”，并以此编制投标文件，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2、本次更正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上发布。
3、监管部门：洛阳市财政局
监督部门联系人：洛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
监管部门联系方式：0379-63259707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地    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51号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方式：0379-6362923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    称：柏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洛阳市洛龙区浙大科技创意园9幢8号
联 系 人：白女士
电    话：0379-6318886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白女士
联系方式：0379-63188868

